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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一種急救裝置，包括有: 一固定座，具有一第一容置空間以及複數個第二容置空間；
一主體部，容置於該第一容置空間，具有一第三容置空間以及一第四容置空間，包括

有： 一把手，與主體部之一端相連接； 一工具箱，可容置於該第三容置空間；以及 一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位於該第四容置空間，具有一第五容置空間以及一第
六容置空間，並可對一人體進行電擊，包括有： 複數組貼片，容置於該第五容置空間、
該第六容置空間以及該工具箱，複數組貼片中至少其中之二與該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

器(AED)電性相連，該貼片之一側面具有一剃刀貼紙，另一側面可貼附於該人體； 一心
律分析器，位於該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內部且與該貼片電性相接，對該人體
的心律進行一分析； 以及 一電擊鈕，與該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相連接，用以
進行該電擊。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當進行一急救時，以該把手將該主體部
自該第一容置空間取出到急救現場，並將該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自該第四容
置空間取出，以該剃刀貼紙將該人體胸部上異物清除，再進行貼附胸部表面；當該心律

分析器對該人體進行心律分析後，按下該電擊鈕進行該電擊。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以該第二容置空間可進行搬運或固定該
急救裝置。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工具箱裡可置放一口腔清潔組、未使
用過之該貼片以及未使用過之該剃刀貼紙。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所述之急救裝置，該工具箱中未使用過之該貼片可對使用過之該
貼片進行更換，以及該工具箱中未使用過之該剃刀貼紙可對使用過之該貼片進行更換。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心律分析器可具有充電功能。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 AED能將急救情況儲存成一訊息。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訊息可傳遞至一緊急求救系統。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固定座之一側面可使該固定座立於一
平面上。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急救裝置，其中，該急救狀置可與心肺復甦術(CPR)搭配使
用。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係本創作之較佳實施例之立體示意圖； 圖 2係本創作之較佳實施例之立體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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